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年 度 訴 字 第 2446號    02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葉 日 錦  03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郭 啟 榮 律 師  04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署 北 區 分 署  05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郭 曉 蓉  06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黃 秋 田 律 師  07

        複 代 理 人 　 　 陳 冠 華 律 師  08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租 佃 爭 議 事 件 ， 於 民 國 108 年 5 月 28日 辯 論 終  09

        結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10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1

        確 認 原 告 與 被 告 間 就 桃 園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○ 段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 12

        ○ ○ ○ 號 國 有 耕 地 ， 於 一 ０ 七 年 五 月 二 日 前 ， 其 租 佃 關 係 存 在 。  13

        確 認 原 告 與 被 告 間 就 桃 園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○ 段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 14

        ○ 號 國 有 耕 地 之 租 佃 關 係 存 在 。  15

        訴 訟 費 用 由 被 告 負 擔 。  16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7

        壹 、 程 序 方 面  18

        一 、 按 當 事 人 喪 失 訴 訟 能 力 或 法 定 代 理 人 死 亡 或 其 代 理 權 消 滅 者  19

            ， 訴 訟 程 序 在 有 法 定 代 理 人 或 取 得 訴 訟 能 力 之 本 人 承 受 其 訴  20

            訟 以 前 當 然 停 止 ； 第 168 條 至 第 172 條 及 前 條 所 定 之 承 受 訴  21

            訟 人 ， 於 得 為 承 受 時 ， 應 即 為 承 受 之 聲 明 ； 當 事 人 不 聲 明 承  22

            受 訴 訟 時 ， 法 院 亦 得 依 職 權 ， 以 裁 定 命 其 續 行 訴 訟 ， 民 事 訴  23

            訟 法 第 170 條 、 第 175 條 、 第 178 條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經 查 ，  24

            被 告 之 法 定 代 理 人 原 為 黃 偉 政 ， 於 本 件 訴 訟 繫 屬 中 變 更 為 郭  25

            曉 蓉 ， 並 經 被 告 聲 請 承 受 訴 訟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45 至 147 頁 ）  26

            ， 揆 諸 前 揭 說 明 ， 核 無 不 合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 27

        二 、 次 按 出 租 人 與 承 租 人 間 因 耕 地 租 佃 發 生 爭 議 時 ， 應 由 當 地 鄉  28

            （ 鎮 、 市 、 區 ） 公 所 耕 地 租 佃 委 員 會 調 解 ； 調 解 不 成 立 者 ，  29

            應 由 直 轄 市 或 縣 （ 市 ） 政 府 耕 地 租 佃 委 員 會 調 處 ； 不 服 調 處  30

            者 ， 由 直 轄 市 或 縣 （ 市 ） 政 府 耕 地 租 佃 委 員 會 移 送 該 管 司 法  31

            機 關 ， 司 法 機 關 應 即 迅 予 處 理 ， 並 免 收 裁 判 費 用 ； 前 項 爭 議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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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案 件 非 經 調 解 、 調 處 ， 不 得 起 訴 ， 耕 地 三 七 五 減 租 條 例 第 26  01

            條 第 1 項 、 第 2 項 前 段 定 有 明 文 。 查 原 告 主 張 其 就 中 華 民 國  02

            所 有 （ 下 稱 國 有 ） 坐 落 桃 園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○ 段 ○ ○ ○ ○ ○  ○ ○ ○ ○  03

            ○ ○ ○  ○ ○ ○ ○ 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 ○ 號 土 地 之 全 部 權 利 範 圍 （ 以 下 僅 稱 地  04

            號 ， 4 筆 土 地 合 稱 系 爭 土 地 ） 與 被 告 間 有 簽 訂 （ 99） 國 耕 租  05

            字 第 HＺ 000000000 號 國 有 耕 地 租 賃 契 約 書 （ 下 稱 系 爭 租 約 ）  06

            ， 然 被 告 以 其 未 自 任 耕 作 為 由 ， 而 認 系 爭 租 約 無 效 、 被 告 亦  07

            有 權 終 止 租 約 ， 但 原 告 有 所 爭 執 ， 租 佃 雙 方 爰 就 本 件 耕 地 租  08

            賃 之 權 利 義 務 關 係 ， 向 桃 園 市 楊 梅 區 公 所 耕 地 租 佃 委 員 會 申  09

            請 調 解 。 經 桃 園 楊 梅 區 公 所 耕 地 租 佃 委 員 會 調 解 不 成 立 後 ，  10

            轉 由 桃 園 市 政 府 耕 地 租 佃 委 員 會 調 處 ， 調 處 仍 不 成 立 ， 桃 園  11

            市 政 府 遂 依 耕 地 三 七 五 減 租 條 例 第 26條 規 定 移 送 本 院 ， 有 桃  12

            園 市 政 府 民 國 107 年 7 月 5 日 府 地 權 字 第 1070163347號 函 、  13

            桃 園 市 政 府 耕 地 租 佃 委 員 會 「 （ 99） 國 有 耕 租 字 第 HＺ 000000000 號 」 租 佃 爭 議 調 解 、 調 處 不 成 立 案 全 宗 卷 （ 下 稱 調 處 卷  14

            ） 附 卷 可 稽 ， 是 本 件 業 已 踐 行 調 解 、 調 處 程 序 ， 原 告 提 起 本  15

            件 訴 訟 ， 程 序 上 尚 無 不 合 。  16

        三 、 按 確 認 之 訴 非 原 告 有 即 受 確 認 判 決 之 法 律 上 利 益 者 ， 不 得 提  17

            起 。 所 謂 即 受 確 認 判 決 之 法 律 上 利 益 ， 係 指 法 律 關 係 之 存 否  18

            不 明 確 ， 原 告 主 觀 上 認 其 在 法 律 上 之 地 位 有 不 安 之 狀 態 存 在  19

            ， 且 此 種 不 安 之 狀 態 ， 能 以 確 認 判 決 將 之 除 去 者 而 言 ， 若 縱  20

            經 法 院 判 決 確 認 ， 亦 不 能 除 去 其 不 安 之 狀 態 者 ， 即 難 認 有 受  21

            確 認 判 決 之 法 律 上 利 益 （ 最 高 法 院 52年 台 上 字 第 1240號 判 例  22

            參 照 ） 。 查 兩 造 間 就 系 爭 土 地 租 賃 關 係 之 存 否 有 爭 執 ， 原 告  23

            主 張 依 就 系 爭 土 地 租 約 存 在 等 情 為 被 告 否 認 ， 堪 認 原 告 法 律  24

            上 地 位 確 有 不 確 定 之 不 利 益 ， 而 有 以 訴 訟 加 以 確 定 ， 並 除 去  25

            其 法 律 上 不 安 之 即 受 確 認 判 決 法 律 上 利 益 ， 揆 諸 前 開 說 明 ，  26

            自 應 認 原 告 有 提 起 本 件 確 認 之 訴 之 確 認 利 益 存 在 ， 合 先 敘 明  27

            。  28

        四 、 復 按 訴 狀 送 達 後 ， 原 告 不 得 將 原 訴 變 更 或 追 加 他 訴 。 但 請 求  29

            之 基 礎 事 實 同 一 者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； 又 不 變 更 訴 訟 標 的 ， 而 補  30

            充 或 更 正 事 實 上 或 法 律 上 之 陳 述 者 ， 非 為 訴 之 變 更 或 追 加 ，  31

２



           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255 條 第 1 項 第 1 款 、 第 256 條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 01

            。 查 ： 原 告 起 訴 時 係 聲 明 ： 「 1.確 認 原 告 與 被 告 間 162-50、  02

            167-7 號 國 有 耕 地 ， 於 有 償 撥 用 予 桃 園 市 所 有 之 前 ， 其 租 佃  03

            關 係 存 在 ； 2.確 認 原 告 與 被 告 間 就 162-7 、 167 地 號 國 有 耕  04

            地 之 租 佃 關 係 存 在 。 」 ； 嗣 於 108 年 5 月 28日 言 詞 辯 論 期 日  05

            當 庭 更 正 聲 明 為 ： 「 1.確 認 原 告 與 被 告 間 162-50、 167-7 號  06

            國 有 耕 地 ， 於 107 年 5 月 2 日 有 償 撥 用 予 桃 園 市 所 有 之 前 ，  07

            其 租 佃 關 係 存 在 ； 2.確 認 原 告 與 被 告 間 就 162-7 、 167 地 號  08

            國 有 耕 地 之 租 佃 關 係 存 在 。 」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73 頁 ） 。 經 核  09

            上 開 關 於 聲 明 1.之 變 更 ， 僅 係 就 162-50、 167-7 號 國 有 耕 地  10

            有 償 撥 用 予 桃 園 市 之 日 期 部 分 ， 補 充 事 實 上 及 法 律 上 之 陳 述  11

            ， 揆 諸 首 揭 法 律 規 定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 12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方 面  13

        一 、 原 告 主 張 ：  14

          � 系 爭 土 地 原 為 桃 園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○ 段 ○ ○ ○ ○ ○  ○ ○ ○ ○  ○ 號 之 2  15

            筆 土 地 （ 下 稱 原 162-7 、 167 地 號 土 地 ） ， 自 民 國 37年 起 ，  16

            經 原 地 主 王 謙 發 及 其 繼 承 人 王 振 南 、 王 家 信 等 人 先 後 出 租 予  17

            原 告 之 祖 父 、 父 親 葉 雲 趣 ， 並 依 耕 地 三 七 五 減 租 條 例 （ 下 稱  18

            減 租 條 例 ） 相 繼 簽 訂 租 佃 契 約 ， 嗣 於 84年 8 月 間 ， 由 地 主 王  19

            家 信 與 原 告 簽 訂 耕 地 租 約 ， 復 於 86年 及 97年 續 訂 租 約 。 於 98  20

            年 間 ， 王 家 信 之 繼 承 人 因 無 力 繳 納 遺 產 稅 ， 乃 申 請 以 原 162  21

            -7、 167 地 號 土 地 抵 繳 稅 款 ， 原 162-7 、 167 地 號 土 地 遂 於  22

            99年 2 月 1 日 登 記 為 國 有 ， 並 由 被 告 管 理 。 被 告 於 103 年 10  23

            月 間 依 內 政 部 86年 5 月 7 日 所 頒 定 國 有 耕 地 放 租 實 施 辦 法 第  24

            8 條 第 2 、 6 、 7 款 規 定 ， 歷 經 勘 察 現 況 、 審 查 、 核 定 放 租  25

            等 法 定 程 序 後 ， 與 原 告 簽 訂 系 爭 租 約 ， 適 用 減 租 條 例 ， 租 期  26

            自 104 年 1 月 1 日 起 至 113 年 12月 31日 止 。 原 告 於 簽 訂 系 爭  27

            租 約 前 ， 即 已 在 原 162-7 地 號 土 地 遍 植 柚 子 樹 、 火 龍 果 ， 並  28

            以 所 承 租 之 原 167 地 號 土 地 種 植 油 茶 樹 為 主 要 作 物 ， 且 不 知  29

            地 政 機 關 於 106 年 5 月 9 日 逕 將 系 爭 土 地 之 原 162-7 地 號 土  30

            地 分 割 為 162-7 、 162-50地 號 等 2 筆 土 地 ， 原 167 地 號 土 地  31

３



            分 割 為 167 、 167-7 地 號 等 2 筆 土 地 。 桃 園 市 政 府 前 將 162-  01

            50及 167-7 地 號 規 劃 為 「 桃 園 市 楊 梅 區 公 九 公 園 用 地 」 ， 依  02

            平 均 地 權 條 例 第 11條 第 3 項 向 內 政 部 申 請 有 償 撥 用 ， 並 應 依  03

            同 條 第 1 項 政 府 應 補 償 耕 地 承 租 人 ， 桃 園 市 政 府 並 於 106 年  04

            12月 間 委 託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至 系 爭 土 地 現 場 查 估 ， 當 時 162-50  05

            地 號 土 地 栽 植 柚 子 樹 及 火 龍 果 面 積 達 2,293 平 方 公 尺 ， 其 餘  06

            27.6平 方 公 尺 為 農 用 工 具 室 及 14.36 平 方 公 尺 之 簡 易 棚 架 ，  07

            且 未 在 167-7 地 號 上 發 現 有 堆 置 廢 棄 物 。 而 桃 園 市 楊 梅 區 公  08

            所 於 107 年 5 月 18日 在 系 爭 土 地 現 場 會 勘 時 ， 167-7 地 號 上  09

            發 現 堆 置 之 廢 棄 物 ， 實 僅 係 臨 時 堆 置 尚 不 及 清 除 之 雜 物 ； 另  10

            162-50地 號 土 地 鋪 設 之 25平 方 公 尺 水 泥 道 路 係 為 收 獲 水 果 推  11

            車 ， 37平 方 公 尺 之 簡 易 棚 架 則 為 便 利 耕 作 ， 以 堆 置 農 具 、 肥  12

            料 或 臨 時 休 息 之 目 的 ， 本 與 法 院 實 務 上 就 「 自 任 耕 種 」 之 見  13

            解 及 系 爭 租 約 之 約 定 並 無 扞 格 。 而 桃 園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早 於 10  14

            6 年 12月 20日 就 已 劃 設 為 公 園 之 162-50及 167-7 地 號 土 地 之  15

            地 上 物 辦 理 現 場 會 勘 測 量 ， 並 陸 續 以 公 告 命 地 上 物 所 有 權 人  16

            自 行 拆 除 地 上 物 ， 否 則 即 依 法 強 制 拆 除 ， 且 被 告 乃 系 爭 土 地  17

            之 地 主 ， 對 系 爭 土 地 早 經 桃 園 市 政 府 編 訂 為 公 園 用 地 ， 並 於  18

            106 年 5 月 9 日 就 公 園 預 定 地 之 位 置 ， 將 原 162-7 地 號 土 地  19

            分 割 出 162-50地 號 土 地 、 原 167 地 號 土 地 分 割 出 167-7 地 號  20

            土 地 ， 自 難 諉 稱 不 知 情 ， 竟 於 106 年 12月 20日 經 桃 園 市 政 府  21

            查 估 、 測 量 地 上 物 之 種 類 、 數 量 後 ， 於 107 年 3 月 27日 突 指  22

            原 告 在 瑞 溪 路 1 段 297 號 附 近 有 鐵 皮 棚 架 、 鐵 皮 屋 使 用 ， 並  23

            以 桃 園 市 楊 梅 區 公 所 107 年 5 月 18日 之 會 戡 結 果 ， 指 原 告 違  24

            反 減 租 條 例 應 自 任 耕 作 之 規 定 而 系 爭 租 約 無 效 ， 顯 係 脫 免 其  25

            依 法 補 償 義 務 ， 又 桃 園 市 政 府 耕 地 租 佃 委 員 會 亦 認 定 被 告 未  26

            依 系 爭 租 約 之 約 定 限 期 命 原 告 回 復 原 狀 ， 並 作 成 系 爭 租 約 有  27

            效 之 決 議 ， 被 告 所 為 實 已 有 違 民 法 第 148 條 第 2 項 誠 實 及 信  28

            用 方 法 等 語 ， 爰 提 起 本 訴 ， 並 聲 明 如 主 文 。  29

        二 、 被 告 則 以 ： 依 系 爭 租 約 其 他 約 定 事 項 第 10點 明 載 租 賃 耕 地 承  30

            租 人 應 自 任 耕 作 種 植 農 作 物 之 用 ， 如 需 興 建 相 關 之 農 業 設 施  31

４



            ， 應 事 先 徵 得 出 租 機 關 同 意 ， 而 162-7 地 號 土 地 上 為 雜 樹 林  01

            及 草 地 ， 162-50地 號 土 地 上 鋪 設 水 泥 道 路 、 水 泥 地 面 並 搭 建  02

            鐵 棚 架 、 房 屋 （ 下 合 稱 系 爭 地 上 物 ） 而 未 全 供 農 用 ， 167 地  03

            號 土 地 上 有 廢 棄 物 及 焚 燒 痕 跡 、 167-7 地 號 土 地 上 則 堆 置 廢  04

            棄 物 ， 均 未 見 有 稻 作 農 耕 之 跡 象 ， 被 告 下 轄 之 桃 園 辦 事 處 以  05

            107 年 4 月 9 日 台 財 產 北 桃 二 字 第 10736008840 號 函 （ 下 稱  06

            8840號 函 ） 通 知 原 告 ， 因 前 開 情 事 ， 致 系 爭 租 約 業 已 無 效 ，  07

            且 被 告 亦 有 權 終 止 ； 然 原 告 不 同 意 ， 並 申 請 租 佃 爭 議 之 調 解  08

            、 調 處 ， 惟 亦 未 獲 共 識 ， 而 依 減 租 條 例 第 16條 第 1 、 2 項 ，  09

            承 租 人 有 不 自 任 耕 作 情 事 時 ， 自 致 原 訂 租 約 無 效 。 原 告 就 系  10

            爭 土 地 未 經 被 告 事 前 同 意 擅 自 鋪 設 水 泥 地 面 、 搭 設 鐵 皮 建 物  11

            ， 未 全 供 農 用 ， 且 未 經 被 告 同 意 即 變 更 系 爭 租 約 原 約 訂 以 栽  12

            種 稻 作 之 使 用 目 的 ， 損 害 原 農 地 農 用 之 地 利 而 別 做 他 用 ， 致  13

            系 爭 租 約 無 效 後 方 求 改 善 ， 自 有 減 租 條 例 第 16條 所 定 不 自 任  14

            耕 作 之 情 事 。 至 原 告 供 稱 之 柚 子 樹 、 火 龍 果 及 油 茶 樹 等 ， 少  15

            量 、 稀 落 、 零 星 且 未 見 可 收 穫 跡 象 ， 且 多 在 162-50地 號 土 地  16

            上 ； 又 原 告 自 承 167 、 167-7 地 號 等 2 筆 土 地 上 種 植 為 油 茶  17

            樹 ， 顯 屬 造 林 而 非 農 耕 ， 並 構 成 不 自 任 耕 作 情 事 。 另 依 88年  18

            、 99年 、 103 年 至 105 年 之 空 照 圖 ， 系 爭 土 地 （ 尤 其 是 162  19

            -7、 167 、 167-7 地 號 等 3 筆 土 地 ） 上 早 無 耕 作 跡 象 ， 倘 認  20

            有 也 僅 侷 限 於 162-50地 號 土 地 上 之 一 角 ， 且 162-50地 號 土 地  21

            也 曾 堆 有 廢 棄 物 ， 其 上 鐵 皮 棚 架 及 水 泥 道 路 等 亦 是 103 年 後  22

            方 鋪 設 、 搭 建 。 倘 原 告 所 述 其 一 、 二 十 年 間 來 均 種 柚 子 、 火  23

            龍 果 等 果 樹 ， 於 系 爭 土 地 上 有 搬 運 儲 放 等 需 求 ， 則 何 故 至 10  24

            3 年 間 始 未 經 原 告 同 意 搭 設 鐵 皮 棚 架 、 房 屋 及 水 泥 地 面 道 路  25

            ， 且 原 告 雖 稱 系 爭 地 上 物 係 農 用 工 具 室 、 搬 運 作 物 堆 置 用 ，  26

            卻 未 見 耕 作 、 搬 運 之 用 的 各 式 農 具 ， 也 未 見 合 法 農 用 設 施 之  27

            相 關 證 明 。 且 依 桃 園 市 楊 梅 區 公 所 撥 用 不 動 產 計 畫 書 （ 下 稱  28

            撥 用 計 畫 書 ) 「 申 撥 範 圍 內 其 他 標 的 物 之 處 理 」 欄 ， 楊 梅 區  29

            公 所 既 切 結 會 與 原 告 自 行 協 議 地 上 物 之 補 償 等 事 宜 ， 倘 原 告  30

            之 主 張 為 真 實 ， 楊 梅 區 公 所 當 與 原 告 處 理 作 物 之 補 償 及 農 用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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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工 具 室 之 拆 遷 等 費 用 ， 但 無 其 情 ， 反 係 原 告 經 桃 園 市 政 府 工  01

            務 局 要 求 自 行 移 除 ， 足 徵 該 些 地 上 物 並 非 農 用 ， 也 不 合 法 ，  02

            而 無 庸 補 償 ， 應 致 系 爭 租 約 已 全 部 當 然 無 效 ， 並 無 待 被 告 以  03

            8840號 函 終 止 ， 或 有 先 另 向 原 告 為 限 期 改 善 通 知 之 必 要 。 另  04

            依 桃 園 市 楊 梅 區 公 所 375 租 約 租 佃 爭 議 調 解 案 會 勘 記 錄 、 現  05

            場 照 片 （ 下 稱 上 開 會 戡 紀 錄 、 會 戡 照 片 ） 及 被 告 之 土 地 勘 清  06

            查 表 、 使 用 現 況 略 圖 、 照 片 圖 （ 下 分 稱 上 開 清 查 表 、 使 用 現  07

            況 略 圖 、 照 片 圖 ） 以 及 原 告 所 自 承 ， 系 爭 土 地 確 有 鐵 皮 棚 架  08

            及 廢 棄 物 等 之 存 在 過 ， 且 時 日 非 短 ， 復 未 見 原 告 於 栽 、 採 果  09

            樹 及 其 果 實 間 ， 從 事 稻 作 之 農 耕 ， 是 原 告 未 依 系 爭 租 約 履 行  10

            ， 以 謀 其 生 至 明 ， 與 減 租 條 例 保 障 弱 勢 承 租 人 、 確 保 農 地 農  11

            用 等 之 立 法 目 的 有 違 。 原 告 變 更 系 爭 土 地 原 約 訂 為 「 稻 作 」  12

            之 性 質 ， 將 其 面 積 大 部 分 廢 耕 ， 興 建 各 式 地 上 物 ， 堆 廢 棄 物  13

            ， 並 改 為 種 植 少 量 之 柚 子 樹 、 油 茶 樹 及 火 龍 果 等 經 濟 作 物 ，  14

            自 屬 減 租 條 例 第 17條 第 1 項 第 4 款 所 定 非 因 不 可 抗 力 而 繼 續  15

            一 年 不 為 耕 作 之 情 ， 既 原 告 於 系 爭 土 地 中 之 一 部 有 消 極 不 予  16

            耕 作 等 情 ， 且 繼 續 一 年 以 上 ， 自 應 許 被 告 以 8840號 函 終 止 系  17

            爭 租 約 。 縱 被 告 以 8840號 函 為 終 止 系 爭 租 約 意 思 表 示 送 達 尚  18

            有 疑 義 ， 被 告 亦 得 聲 明 以 被 告 民 事 答 辯 一 狀 送 達 重 申 終 止 系  19

            爭 租 約 之 意 思 表 示 。 且 被 告 係 依 系 爭 租 約 之 其 他 約 定 事 項 第  20

            10點 認 原 告 未 經 被 告 同 意 擅 自 增 新 建 地 上 物 ， 而 與 原 告 就 堆  21

            置 廢 棄 物 部 分 爭 執 被 告 有 無 依 系 爭 租 約 之 其 他 約 定 事 項 第 6  22

            點 通 知 限 期 回 復 原 狀 ， 二 者 態 樣 有 所 不 同 ， 且 被 告 於 勘 清 查  23

            時 已 為 口 頭 告 知 。 況 依 系 爭 租 約 之 其 他 約 定 事 項 第 10點 ， 被  24

            告 實 無 義 務 須 限 期 原 告 回 復 原 狀 ； 另 本 院 另 案 107 年 度 訴 字  25

            第 2460號 判 決 之 判 決 事 實 與 本 案 類 同 ， 亦 認 定 構 成 未 自 任 耕  26

            作 等 語 置 辯 ， 並 聲 明 ：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 27

        三 、 兩 造 不 爭 執 事 項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55頁 至 第 56頁 、 第 59頁 至 第 60  28

            頁 、 第 104 頁 至 第 105 頁 、 第 117 至 第 118 頁 、 第 140 頁 至  29

            第 143 頁 、 第 162 頁 至 第 163 頁 、 第 174 頁 ； 調 處 卷 第 23頁  30

            、 第 32頁 至 第 43頁 ） ：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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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� 原 162-7 地 號 、 原 167 地 號 等 2 筆 土 地 係 98年 12月 28日 經 王  01

            家 信 之 繼 承 人 抵 繳 稅 款 ， 而 於 99年 2 月 1 日 登 記 為 國 有 ， 登  02

            記 管 理 者 為 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署 ， 實 際 上 則 由 被 告 管 理 。  03

          � 162-50地 號 土 地 係 分 割 自 原 162-7 地 號 土 地 ， 167-7 地 號 土  04

            地 則 分 割 自 原 167 地 號 土 地 ， 分 割 時 間 均 為 106 年 5 月 9 日  05

            ， 且 原 告 並 不 知 情 。  06

          � 兩 造 間 就 系 爭 土 地 訂 有 HH（ 99） 國 耕 租 字 第 3 號 國 有 耕 地 租  07

            賃 契 約 ， 約 定 正 產 物 種 類 為 「 稻 谷 」 ， 租 賃 期 間 自 99年 6 月  08

            1 日 起 至 103 年 12月 31日 止 ； 再 於 103 年 10月 15日 ， 就 系 爭  09

            土 地 訂 立 系 爭 租 約 ， 約 定 正 產 物 種 類 為 「 稻 谷 」 ， 租 賃 期 間  10

            自 104 年 1 月 1 日 起 至 113 年 12月 31日 止 。  11

          � 系 爭 租 約 源 自 訴 外 人 王 謙 發 與 葉 雲 趣 間 所 訂 溪 字 第 75號 桃 園  12

            縣 楊 梅 鄉 私 有 耕 地 租 約 ； 其 出 租 人 迭 為 王 謙 發 、 王 振 南 、 王  13

            家 信 ， 嗣 為 被 告 ， 承 租 人 迭 為 葉 雲 趣 及 原 告 。  14

          � 162-50號 其 上 之 系 爭 地 上 物 均 為 原 告 所 有 。  15

          � 162-50、 167-7 地 號 等 2 筆 土 地 ， 係 桃 園 市 楊 梅 區 公 所 為 公  16

            園 用 地 需 要 ， 於 107 年 2 月 14日 申 請 有 償 撥 用 該 等 筆 土 地 ，  17

            案 經 桃 園 市 政 府 於 107 年 2 月 27日 報 請 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署 層  18

            轉 行 政 院 ， 該 院 於 107 年 5 月 2 日 以 院 授 財 產 公 字 第 000000  19

            00000 號 函 准 予 撥 用 在 案 。  20

          � 於 107 年 5 月 18日 為 本 件 租 佃 爭 議 之 調 解 案 ， 經 桃 園 市 楊 梅  21

            區 公 所 前 往 系 爭 土 地 辦 理 土 地 戡 查 ， 做 成 內 容 記 載 「 經 現 地  22

            戡 查 ， 頭 重 溪 段 162-7 地 號 為 雜 樹 林 及 草 地 ； 162-50地 號 大  23

            部 分 為 果 樹 ， 並 有 水 泥 道 路 （ 25平 方 公 尺 ） ， 另 鋪 水 泥 地 搭  24

            建 � 棚 架 （ 37平 方 公 尺 ) ； 167 地 號 種 植 油 茶 樹 ， 部 分 有 廢  25

            棄 物 ； 167-7 地 號 種 植 油 茶 樹 及 堆 廢 棄 物 」 之 上 開 會 戡 紀 錄  26

            及 會 戡 照 片 ； 嗣 後 系 爭 土 地 之 現 況 業 已 改 變 。  27

        四 、 原 告 主 張 確 認 兩 造 間 就 系 爭 土 地 之 租 賃 契 約 存 在 等 語 ； 被 告  28

            則 以 前 詞 置 辯 ， 本 院 判 斷 如 下 ：  29

          � 按 減 租 條 例 第 2 條 第 1 項 限 定 耕 地 地 租 租 額 ， 不 得 超 過 主 要  30

            作 物 正 產 品 全 年 收 獲 總 量 千 分 之 三 百 七 十 五 ， 其 目 的 在 保 障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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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承 租 人 免 於 地 主 之 剝 削 （ 最 高 法 院 84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672號 判  01

            決 要 旨 參 照 ） ； 同 條 例 第 9 條 亦 規 定 ： 「 承 租 人 於 約 定 主 要  02

            作 物 生 長 季 節 改 種 其 他 作 物 者 ， 仍 應 以 約 定 之 主 要 作 物 繳 租  03

            。 但 經 出 租 人 同 意 ， 得 依 當 地 當 時 市 價 折 合 現 金 或 所 種 之 其  04

            他 作 物 繳 付 之 。 」 ， 可 徵 耕 地 租 約 約 定 正 產 物 ， 係 因 租 額 以  05

            約 定 正 產 物 全 年 收 穫 總 量 之 千 分 之 三 七 五 計 算 ， 非 謂 承 租 人  06

            承 租 耕 地 後 ， 不 得 因 氣 候 、 土 壤 、 水 利 設 施 、 農 作 物 產 量 等  07

            狀 況 ， 調 整 種 植 其 他 農 作 物 ， 而 利 用 耕 地 種 植 稻 、 麥 、 茶 、  08

            桑 、 蔬 菜 、 果 樹 等 供 食 衣 原 料 之 植 物 ， 固 為 農 作 物 ， 種 植 花  09

            卉 、 樹 種 等 園 藝 作 物 ， 亦 不 失 為 農 作 物 ， 均 合 於 耕 地 使 用 範  10

            圍 （ 最 高 法 院 87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688號 、 83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177  11

            號 、 82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096號 、 第 2896號 、 69年 度 台 上 字 第 96  12

            6 號 判 決 要 旨 參 照 ） 。 經 查 ：  13

          1.系 爭 土 地 由 原 告 與 被 告 簽 訂 系 爭 租 約 而 承 租 後 ， 被 告 下 轄 之  14

            桃 園 辦 事 處 於 107 年 4 月 9 日 以 8840號 函 通 知 原 告 ， 因 「 依  15

            本 辦 事 處 107 年 3 月 27日 戡 查 結 果 地 上 物 現 況 為 ： 瑞 溪 路 1  16

            段 297 號 附 近 農 作 改 良 物 、 鐵 皮 棚 架 、 鐵 皮 房 屋 使 用 」 ， 違  17

            反 減 租 條 例 第 16條 第 1 項 、 系 爭 租 約 之 其 他 約 定 事 項 第 12點  18

            ， 故 系 爭 租 約 無 效 ， 且 原 告 有 未 自 任 耕 作 且 繼 續 不 為 耕 作 之  19

            情 事 ， 亦 違 反 減 租 條 例 第 17條 第 1 項 第 4 款 、 系 爭 租 約 之 其  20

            他 約 定 事 項 第 20點 ， 被 告 得 終 止 系 爭 租 約 。 而 於 107 年 5 月  21

            18日 ， 經 桃 園 市 楊 梅 區 公 所 前 往 系 爭 土 地 辦 理 土 地 戡 查 ， 做  22

            成 內 容 記 載 「 經 現 地 戡 查 ， 頭 重 溪 段 162-7 地 號 為 雜 樹 林 及  23

            草 地 ； 162-50地 號 大 部 分 為 果 樹 ， 並 有 水 泥 道 路 （ 25平 方 公  24

            尺 ） ， 另 鋪 水 泥 地 搭 建 鐵 棚 架 （ 37平 方 公 尺 ) ； 167 地 號 種  25

            植 油 茶 樹 ， 部 分 有 廢 棄 物 ； 167-7 地 號 種 植 油 茶 樹 及 堆 廢 棄  26

            物 」 之 上 開 會 戡 紀 錄 及 會 戡 照 片 ， 乃 兩 造 所 不 爭 執 ， 並 有  27

            8840號 函 、 系 爭 租 約 、 上 開 會 戡 紀 錄 及 會 戡 照 片 在 卷 可 查 （  28

            見 調 處 卷 第 23頁 至 第 25頁 、 第 32頁 至 第 43頁 ） 。  29

          2.按 承 租 人 應 自 任 耕 作 ， 並 不 得 將 耕 地 全 部 或 一 部 轉 租 於 他 人  30

            ； 承 租 人 違 反 前 項 規 定 時 ， 原 訂 租 約 無 效 ， 得 由 出 租 人 收 回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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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自 行 耕 種 或 另 行 出 租 。 耕 地 租 約 在 租 佃 期 限 未 屆 滿 前 ， 非 有  01

           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不 得 終 止 ： . . . 四 、 非 因 不 可 抗 力 繼 續 一 年  02

            不 為 耕 作 時 。 乃 減 租 條 例 第 16條 第 1 、 2 項 、 第 17條 第 1 項  03

            第 4 款 所 明 定 。 又 系 爭 租 約 之 其 他 約 定 事 項 第 12點 約 定 「 適  04

            用 耕 地 三 七 五 減 租 條 例 之 租 約 ， 承 租 人 不 自 任 耕 作 或 將 耕 地  05

            全 部 或 一 部 轉 讓 或 轉 租 於 他 人 時 ， 原 訂 租 約 無 效 。 」 ， 系 爭  06

            租 約 之 其 他 約 定 事 項 第 20點 則 載 明 「 適 用 耕 地 三 七 五 減 租 條  07

            例 之 耕 地 租 約 在 租 佃 期 限 未 屆 滿 前 ， 有 該 條 例 第 十 七 條 第 一  08

            項 規 定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出 租 機 關 得 終 止 租 約 。 」 ， 亦 有 系 爭 租  09

            約 在 卷 可 參 （ 見 調 處 卷 第 23頁 ） 。 惟 依 「 桃 園 市 楊 梅 區 公 九  10

            公 園 （ 頭 重 溪 北 側 ） 用 地 」 地 上 物 查 估 之 農 林 作 物 調 查 表 （  11

            下 稱 上 開 作 物 調 查 表 ） 所 載 162-50、 167-7 地 號 土 地 之 農 林  12

            作 物 調 查 結 果 ， 可 知 於 106 年 12月 間 ， 162-50地 號 土 地 種 植  13

            有 生 植 年 期 11年 以 上 之 柚 子 樹 124 株 及 生 植 年 期 11年 以 之 火  14

            龍 果 ； 土 地 總 面 積 2,234 平 方 公 尺 ， 裁 種 面 積 2,293 平 方 公  15

            尺 ， 另 167-7 地 號 土 地 種 植 有 生 植 年 期 4 至 7 年 之 油 茶 樹 30  16

            株 ， 土 地 總 面 積 145 平 方 公 尺 ， 裁 種 面 積 75平 方 公 尺 ， 亦 為  17

            兩 造 所 不 爭 執 ， 並 有 上 開 作 物 調 查 表 及 調 查 照 片 在 卷 可 查 （  18

            見 本 院 卷 第 44頁 至 第 48頁 、 第 173 頁 至 第 174 頁 ） ， 且 上 開  19

            會 戡 紀 錄 及 會 戡 照 片 ， 亦 可 見 系 爭 土 地 上 分 別 種 植 有 果 樹 、  20

            油 茶 樹 等 農 作 物 ， 已 如 前 述 。 則 原 告 在 所 承 租 耕 地 上 雖 非 種  21

            植 稻 谷 ， 而 係 種 植 柚 子 樹 、 油 茶 樹 、 火 龍 果 等 農 作 物 ， 然 依  22

            減 租 條 例 第 9 條 規 定 ， 承 租 人 於 約 定 主 要 作 物 生 長 季 節 改 種  23

            其 他 作 物 者 ， 仍 應 以 約 定 之 主 要 作 物 繳 租 ， 足 見 承 租 人 並 非  24

            不 得 改 種 租 約 約 定 以 外 之 作 物 ， 亦 即 出 租 人 不 得 據 以 終 止 租  25

            約 ， 收 回 耕 地 ， 且 原 告 種 植 柚 子 樹 、 油 茶 樹 、 火 龍 果 等 農 作  26

            物 之 行 為 ， 仍 屬 於 耕 地 資 源 之 持 續 利 用 與 良 田 地 力 之 維 持 ，  27

            依 前 開 說 明 ， 應 認 合 於 耕 地 使 用 目 的 。 是 被 告 辯 稱 原 告 未 依  28

            系 爭 租 約 之 約 定 種 植 稻 谷 ， 即 屬 不 自 任 耕 作 云 云 ， 尚 非 可 採  29

            。  30

          3.被 告 雖 辯 稱 162-7 地 號 土 地 上 有 雜 樹 林 、 草 地 ， 167 、 167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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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-7地 號 土 地 上 有 廢 棄 物 及 焚 燒 痕 跡 ， 並 無 耕 作 跡 象 ， 自 屬 減  01

            租 條 例 第 17條 第 1 項 第 4 款 所 定 非 因 不 可 抗 力 而 繼 續 一 年 不  02

            為 耕 作 之 情 云 云 。 然 原 告 於 162-50地 號 上 種 植 柚 子 樹 面 積 達  03

            1,550 平 方 公 尺 （ 124 株 ） 、 種 植 火 龍 果 之 面 積 達 743 平 方  04

            公 尺 ， 作 物 栽 種 面 積 共 達 2,293 平 方 公 尺 ， 佔 162-50地 號 土  05

            地 總 面 積 達 百 分 之 98， 而 未 栽 種 作 物 面 積 僅 53平 方 公 尺 ， 其  06

            中 尚 且 包 含 27.6平 方 公 尺 之 農 用 工 具 室 （ 鐵 皮 房 屋 ） 及 14.3  07

            6 平 方 公 尺 之 簡 易 棚 架 ， 共 41.96 平 方 公 尺 ； 於 167-7 地 號  08

            土 地 上 種 植 油 茶 樹 面 積 為 75平 方 公 尺 （ 30株 ） ， 佔 土 地 總 面  09

            積 亦 超 過 一 半 有 餘 ， 有 上 開 作 物 調 查 表 、 調 查 照 片 及 農 業 生  10

            產 設 備 （ 施 ） 調 查 估 價 表 附 卷 可 稽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44頁 至 第 48  11

            頁 ） ， 難 認 原 告 有 何 未 自 任 耕 作 或 廢 耕 一 年 以 上 之 情 事 。 又  12

            依 上 開 會 戡 紀 錄 及 會 戡 照 片 ， 固 可 見 其 上 載 明 「 頭 重 溪 段 16  13

            7 地 號 」 、 「 頭 重 溪 段 167-7 地 號 」 之 會 勘 照 片 內 有 堆 放 廢  14

            棄 物 及 焚 燒 痕 跡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38頁 至 第 43頁 ） ； 惟 觀 諸 本 院  15

            卷 第 38頁 之 「 頭 重 溪 段 167 地 號 」 會 勘 照 片 2 張 與 本 院 卷 第  16

            42頁 左 側 之 「 頭 重 溪 段 167-7 地 號 」 會 勘 照 片 2 張 ， 可 知 二  17

            者 實 係 完 全 相 同 之 2 張 照 片 ， 且 該 「 頭 重 溪 段 167-7 地 號 」  18

            會 勘 照 片 2 張 上 已 明 確 以 紅 色 宇 體 註 記 「 頭 重 溪 段 - 地 段 ：  19

            HD06 03,地 號 ： 167 」 ， 足 認 前 揭 2 張 會 戡 照 片 應 係 167 地  20

            號 土 地 之 會 戡 照 片 ， 此 外 並 無 其 他 167-7 地 號 土 地 上 有 廢 棄  21

            物 及 焚 燒 痕 跡 之 會 戡 照 片 ， 且 系 爭 土 地 之 現 況 業 已 改 變 ， 故  22

            上 開 會 戡 紀 錄 記 載 「 167-7 地 號 種 植 油 茶 樹 及 堆 廢 棄 物 」 固  23

            為 兩 造 所 不 爭 ， 然 上 開 會 戡 紀 錄 中 既 無 167-7 地 號 土 地 上 有  24

            焚 燒 痕 跡 之 會 戡 照 片 ， 自 難 認 167-7 地 號 土 地 上 有 何 焚 燒 之  25

            痕 跡 。 而 依 前 揭 2 張 會 勘 照 片 之 廢 棄 物 及 焚 燒 痕 跡 ， 亦 僅 為  26

            167 地 號 土 地 之 一 隅 ， 且 上 開 會 戡 紀 錄 亦 僅 記 載 「 167-7 地  27

            號 種 植 油 茶 樹 及 堆 廢 棄 物 」 ， 則 原 告 在 167 、 167-7 地 號 上  28

            確 有 栽 種 油 茶 樹 ， 既 為 兩 造 不 爭 執 ， 而 植 栽 作 物 本 無 完 全 密  29

            植 而 不 留 間 隔 空 間 之 理 ， 是 縱 原 告 於 油 茶 樹 間 穿 插 些 許 未 耕  30

            作 空 間 ， 或 臨 時 在 土 地 之 一 隅 堆 有 廢 棄 物 未 及 清 理 、 焚 燒 雜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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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物 之 行 為 ， 均 難 據 此 憑 信 原 告 有 未 自 任 作 或 已 逾 一 年 以 上 未  01

            耕 作 之 情 形 ， 被 告 亦 未 提 出 其 他 積 極 事 證 為 佐 ， 自 難 認 被 告  02

            此 一 抗 辯 可 採 。  03

          4.另 兩 造 係 以 原 162-7 地 號 、 原 167 地 號 2 筆 土 地 訂 立 系 爭 租  04

            約 ， 而 於 106 年 5 月 9 日 經 地 政 機 關 逕 將 原 162-7 地 號 土 地  05

            分 割 為 162-7 地 號 （ 面 積 32平 方 公 尺 ） 、 162-50地 號 （ 面 積  06

            2,346 平 方 公 尺 ） 等 2 筆 土 地 ， 原 167 地 號 土 地 分 割 為 167  07

            地 號 （ 面 積 155 平 方 公 尺 ） 、 167-7 地 號 （ 面 積 145 平 方 公  08

            尺 ） 等 2 筆 土 地 ， 有 系 爭 租 約 、 系 爭 土 地 之 土 地 登 記 公 務 用  09

            謄 本 在 卷 可 查 （ 見 調 處 卷 第 23頁 ； 本 院 卷 第 122 頁 至 第 125  10

            頁 ） ， 且 原 告 並 不 知 原 162-7 地 號 、 原 167 地 號 土 地 經 地 政  11

            機 關 分 割 為 167 、 167-7 、 162-7 、 162-50地 號 等 4 筆 地 號  12

            ， 乃 兩 造 所 不 爭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74 頁 ） 。 而 原 162-7 地 號 土  13

            地 分 割 為 162-7 地 號 、 162-50地 號 土 地 後 ， 該 2 筆 土 地 之 面  14

            積 大 小 懸 殊 ， 且 原 告 亦 不 知 系 爭 土 地 業 經 分 割 ， 則 就 系 爭 土  15

            地 是 否 有 不 自 任 耕 作 或 非 因 不 可 抗 力 而 繼 續 一 年 不 為 耕 作 ，  16

            因 而 違 反 系 爭 租 約 或 減 租 條 例 第 16條 第 1 項 、 第 17條 第 1 項  17

            第 4 款 之 情 事 ， 自 應 就 162-7 地 號 與 162-50地 號 （ 即 原 162  18

            -7地 號 土 地 ） 、 167 地 號 與 167-7 地 號 （ 即 原 167 地 號 土 地  19

            ） 各 別 為 整 體 觀 察 ， 以 認 定 原 告 就 所 承 租 之 原 167 、 162-7  20

            地 號 土 地 有 無 不 自 任 耕 作 或 廢 耕 之 情 事 ， 始 合 事 理 之 平 ， 亦  21

            與 減 租 條 例 保 障 弱 勢 佃 農 之 立 法 目 的 相 符 。 而 依 上 開 作 物 調  22

            查 表 、 調 查 照 片 ， 162-7 地 號 土 地 上 雖 僅 有 雜 樹 林 、 草 地 ，  23

            然 162-7 地 號 土 地 之 面 積 僅 32平 方 公 尺 ， 162-50地 號 土 地 之  24

            面 積 為 2,346 平 方 公 尺 ， 且 其 上 種 植 柚 子 樹 、 火 龍 果 之 面 積  25

            合 計 為 2,293 平 方 公 尺 ， 已 達 162-50地 號 面 積 百 分 之 98； 又  26

            167-7 地 號 、 167 地 號 土 地 則 均 係 栽 種 油 茶 樹 ， 己 如 前 述 ，  27

            足 認 原 告 應 係 不 知 系 爭 土 地 已 由 原 167 、 162-7 地 號 2 筆 土  28

            地 分 割 為 4 筆 土 地 ， 仍 以 原 167 、 162-7 地 號 2 筆 土 地 為 耕  29

            作 之 規 劃 ， 致 形 成 167-7 地 號 、 167 地 號 土 地 均 係 栽 種 油 茶  30

            樹 ， 而 162-50地 號 土 地 之 裁 種 面 積 達 總 面 積 百 分 之 98， 162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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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-7地 號 土 地 上 卻 僅 有 雜 樹 林 、 草 地 之 情 況 ， 自 難 認 系 爭 土 地  01

            有 非 自 任 耕 作 或 廢 耕 一 年 以 上 之 情 事 。 是 被 告 辯 稱 原 告 有 不  02

            自 任 耕 作 及 非 因 不 可 抗 力 而 繼 續 一 年 不 為 耕 作 云 云 ， 應 屬 無  03

            據 。  04

          5.被 告 另 依 系 爭 土 地 之 88、 99、 103 、 104 、 105 年 空 照 圖 ，  05

            辯 稱 系 爭 土 地 上 早 無 耕 作 之 跡 象 ， 倘 認 有 耕 作 ， 也 僅 侷 限 16  06

            2-50地 號 土 地 之 一 角 ， 顯 有 超 過 一 年 以 上 不 為 耕 作 之 情 云 云  07

            。 然 系 爭 租 約 之 租 賃 期 間 係 自 104 年 1 月 1 日 起 至 113 年 12  08

            月 31日 止 ， 則 系 爭 土 地 之 88、 99、 103 年 空 照 圖 所 顯 示 系 爭  09

            土 地 之 耕 作 情 況 ， 本 與 系 爭 土 地 於 104 年 1 月 1 日 後 之 耕 作  10

            情 況 無 涉 。 又 依 系 爭 土 地 104 年 5 月 13日 、 105 年 6 月 16日  11

            之 空 照 圖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84頁 至 第 85頁 ） ， 可 見 162-50地 號 土  12

            地 確 實 均 勻 散 布 綠 色 作 物 ， 167 、 167-7 、 162-7 地 號 土 地  13

            則 因 空 照 圖 模 糊 而 無 從 明 確 認 定 其 上 作 物 之 耕 作 情 況 ； 另 依  14

            被 告 提 出 桃 園 住 宅 及 不 動 產 資 訊 桃 寶 網 之 空 照 圖 （ 見 本 院 卷  15

            第 80頁 ） ， 其 上 則 可 見 167 、 167-7 地 號 土 地 上 分 布 有 綠 色  16

            植 物 ， 惟 並 未 顯 示 拍 攝 時 間 ； 然 162-50地 號 土 地 種 植 有 生 植  17

            年 期 11年 以 上 之 柚 子 樹 及 生 植 年 期 11年 以 之 火 龍 果 ， 167 -7  18

            地 號 土 地 種 植 有 生 植 年 期 4 至 7 年 之 油 茶 樹 ， 且 167-7 地 號  19

            、 167 地 號 土 地 均 係 栽 種 油 茶 樹 ， 已 如 前 述 ， 則 就 162-7 地  20

            號 與 162-50地 號 （ 即 原 162-7 地 號 土 地 ） 、 167 地 號 與 167-  21

            7 地 號 （ 即 原 167 地 號 土 地 ） 各 別 為 一 體 觀 察 ， 以 系 爭 土 地  22

            上 柚 子 樹 、 火 龍 果 、 油 茶 樹 之 生 植 年 期 ， 足 認 原 告 承 租 系 爭  23

            土 地 應 無 不 自 任 耕 作 及 非 因 不 可 抗 力 而 繼 續 一 年 不 為 耕 作 之  24

            情 事 。  25

          � 而 被 告 雖 辯 稱 原 告 在 162-50地 號 上 鋪 建 水 泥 地 面 、 道 路 及 鐵  26

            棚 架 、 房 屋 等 系 爭 地 上 物 ， 亦 屬 未 自 任 耕 作 ， 且 該 地 上 物 並  27

            非 農 用 、 亦 不 合 法 云 云 。 惟 被 告 所 稱 之 鐵 棚 架 、 房 屋 ， 係 2  28

            間 農 用 工 具 室 及 所 延 伸 搭 蓋 之 簡 易 棚 架 （ 農 用 工 具 室 之 面 積  29

            為 27.6平 方 公 尺 ， 簡 易 棚 架 之 面 積 為 14.36 平 方 公 尺 ， 共 41  30

            .96 平 方 公 尺 ） ， 且 其 中 1 個 農 用 工 具 室 僅 為 未 設 有 大 門 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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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開 放 型 簡 陋 鐵 皮 屋 ， 水 泥 地 面 則 為 農 用 工 具 室 、 簡 易 棚 架 所  01

            在 位 置 之 地 面 ， 而 與 水 泥 道 路 相 連 ， 有 上 開 清 查 表 、 使 用 現  02

            況 略 圖 、 照 片 圖 、 會 勘 照 片 及 上 開 作 物 調 查 表 、 調 查 照 片 、  03

            農 業 生 產 設 備 （ 施 ） 調 查 估 價 表 附 卷 可 稽 （ 見 調 處 卷 第 28頁  04

            至 第 29頁 、 第 41頁 ； 本 院 卷 第 44頁 至 第 48頁 ） 。 又 經 核 閱 調  05

            查 照 片 ， 可 知 於 106 年 12月 間 ， 該 未 設 大 門 之 農 用 工 具 室 內  06

            堆 置 磚 頭 、 類 似 裝 有 肥 料 之 布 袋 ， 另 有 單 輪 手 推 車 擺 放 其 內  07

            ， 於 107 年 3 月 27日 其 內 則 堆 放 物 品 、 散 落 數 個 大 型 塑 膠 提  08

            籃 ， 另 於 同 年 5 月 18日 其 內 整 齊 疊 放 數 個 大 型 塑 膠 提 籃 、 磚  09

            頭 ； 同 地 號 上 之 另 一 農 用 工 具 室 及 所 延 伸 搭 蓋 之 簡 易 棚 架 ，  10

            僅 係 鐵 皮 搭 蓋 ， 形 狀 粗 簡 ， 外 觀 亦 未 見 任 何 水 電 管 線 、 空 調  11

            設 備 ， 不 僅 難 認 前 揭 農 用 工 具 室 、 簡 易 棚 架 適 於 居 住 之 用 ，  12

            亦 足 認 原 告 主 張 前 揭 農 用 工 具 室 、 簡 易 棚 架 及 水 泥 地 面 係 供  13

            堆 置 農 具 、 臨 時 休 息 、 推 車 載 運 及 果 實 儲 放 之 需 等 語 ， 應 屬  14

            真 實 。 至 162-50地 號 土 地 上 之 水 泥 路 面 ， 僅 25平 方 公 尺 ， 路  15

            寬 亦 僅 能 供 行 走 及 農 用 推 車 通 過 ， 亦 有 會 勘 照 片 可 稽 （ 見 調  16

            處 卷 第 40頁 至 第 41頁 ) 。 據 上 ， 足 認 系 爭 地 上 物 乃 供 堆 置 農  17

            具 、 臨 時 休 息 、 推 車 載 運 及 果 實 儲 放 之 需 ， 並 非 供 原 告 居 住  18

            使 用 之 房 屋 ， 即 與 減 租 條 例 第 16條 第 1 項 之 不 自 任 耕 作 有 間  19

            （ 最 高 法 院 103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579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至 系  20

            爭 租 約 其 他 約 定 事 項 第 10點 雖 明 載 「 租 賃 耕 地 ， 承 租 人 應 自  21

            任 耕 作 種 植 農 作 物 之 用 ， 如 需 興 建 相 關 之 農 業 設 施 ， 應 事 先  22

            徵 得 出 租 機 關 同 意 。 」 ， 惟 系 爭 租 約 並 未 約 定 承 租 人 違 反 該  23

            約 定 事 項 之 法 律 效 果 ， 且 原 告 鋪 建 系 爭 地 上 物 是 否 違 反 該 約  24

            定 事 項 ， 本 與 系 爭 地 上 物 是 否 供 農 用 無 涉 ； 又 原 告 是 否 能 提  25

            出 系 爭 地 上 物 為 合 法 農 用 設 施 之 相 關 證 明 ， 乃 農 業 、 建 築 管  26

            理 之 範 疇 ， 亦 與 實 際 上 是 否 供 農 用 無 關 。 是 被 告 以 系 爭 土 地  27

            上 存 在 系 爭 地 上 物 為 由 ， 主 張 原 告 未 自 任 耕 作 ， 系 爭 租 約 無  28

            效 云 云 ， 自 非 有 據 。  29

          � 綜 上 ， 系 爭 土 地 並 無 違 反 減 租 條 例 第 16條 第 1 項 、 第 17條 第  30

            1 項 第 4 款 或 系 爭 租 約 其 他 約 定 事 項 第 12點 、 第 20點 之 情 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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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， 原 告 請 求 確 認 兩 造 間 就 162-50、 167-7 地 號 土 地 ， 於 107  01

            年 5 月 2 日 有 償 撥 用 桃 園 市 前 之 租 賃 關 係 存 在 ， 及 162 -7、  02

            167 地 號 土 地 間 租 賃 關 係 存 在 ， 均 為 有 理 由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 03

        五 、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兩 造 其 餘 攻 擊 防 禦 方 法 及 所 提 供 證 據 ，  04

            經 核 與 判 決 結 果 皆 不 生 影 響 ， 爰 不 一 一 論 列 ， 併 此 敘 明 。  05

        六 、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原 告 之 訴 為 有 理 由 ，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78條 ，  06

           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07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6     月     28    日  0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 事 第 三 庭     法   官   張 世 聰  09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10

        如 對 本 判 決 上 訴 ， 須 於 判 決 送 達 後  20 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狀 。  11

        如 委 任 律 師 提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一 併 繳 納 上 訴 審 裁 判 費 。  12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7     月     1     日  1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顏 崇 衛  14

４１


